关于收取“稿件处理费”的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各位作者：
    经《中国海洋药物》编辑部讨论决定,自2026年5月1日起，对所有新收到和新录用的稿件收取380元的“稿件处理费”（校外汇款/校内内划），此款到账后方可送审、办理录用通知及送排版。请注意汇款时务必备注“海洋药物+稿号+第一作者姓名”，汇款后请将汇款凭条扫描，明确“汇款账号、时间、金额”等内容，填好汇款和开发票信息表，发回邮箱zghyyw@ouc.edu.cn。    
	
	校外汇款
	校内转账

	收款户名
	中国海洋大学
	《中国海洋药物》

	帐号
	226007730053
	3008000-402580

	开户行
	中国银行青岛市市南区第二支行
	医药学院

	备注
	汇款后请将汇款凭条扫描，明确汇款账号、时间、金额等内容，用于落实经费到账情况，填写汇款和开发票信息表发回邮箱zghyyw@ouc.edu.cn。
	填好内划单，负责人签字，将粉色单据盖章后送到海洋馆128房间，领取内划说明送财务，告知划转时间。


    无论稿件是否发表，“稿件处理费”均不予退还，用于支付先期稿件评审和编辑加工所产生的费用。作者提供发票户头、纳税识别号等信息后，编辑部开具380元的文章发表费（电子）发票用于报销。
     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中国海洋药物》编辑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-05-13
